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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區議會文件 54/2013 號  

 供 2013 年 9 月 5 日大埔區議會會議用  

 

 

2 0 1 4 至 2 0 1 5 年度  

大埔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成立、職權範圍及組成方式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 2 0 1 4 至 2 0 1 5 年度大埔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成立、職權範圍及

組成方式徵詢區議員的意見。  

 

 

背景  

 

權力  

 

2 .  《區議會條例》 (第 5 4 7 章 )第 7 1 條授權區議會﹕  

 

( i )  委出委員會執行區議會的職能；以及  

( i i )  將區議會任何職能轉授予該等委員會。  

 

 

大埔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架構及職權範圍  

 

3 .  大埔區議會現時設有五個委員會，即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地

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環境、房屋及工程委員會、社會服務委員會及交通及運輸委

員會，任期由 2 0 1 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 0 1 3 年 1 2 月 3 1 日止，其職權範圍分別載於

附錄 I 至附錄 V。  

 

4 .  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區議員及增選委員。增選委員為來自各個階層的地區人士，

他們有不同的社區服務經驗，故能就委員會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見。委任這些人士

入委員會能收集思廣益之效，有助委員會更有效推行社區工作。  

 

5 .  根據大埔區議會在 20 1 2 年 1 月 3 日會議上所作的決議，每名區議員必須加入

最少一個委員會，同時亦可提名不多於一名人士加入不多於一個委員會作為增選

委員，惟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不設增選委員席位。  

 

6 .  委員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並須向區議會匯報工作進度。區議會亦可視

乎由其初步審議的重要事項的性質，授權相關的委員會予以跟進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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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大埔區議會接獲意見，指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的名稱過於纍贅，

建議在下個任期起把該委員會的名稱改為“經濟及文康事務委員會”，其職權範

圍則維持不變。  

 

 

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職位的設立及選舉方式  

 

8 .  根據《區議會條例》 (第 5 4 7 章 )第 7 1 條，區議會轄下委員會須選出一名本身

亦是區議員的委員會成員擔任委員會主席。大埔區議會在 2 0 1 2 年 1 月 3 日的會議

上通過在委員會主席之外增設副主席一職，以便在委員會主席不能行事、缺勤或

主席職位懸空時，由副主席履行主席的職責。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由已選擇加

入該委員會的區議員出任，並由已加入該委員會的委員在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

選出。有關選舉由區議會主席主持，並根據大埔區議會選舉主席及副主席的方式

進行，即：  

 

( i )  所有提名均須由委員會一名委員作出，並須獲該委員會其他兩名委員

和議，而每名委員不可提名超過一名候選人或和議超過一項提名。  

( i i )  委員會的區議員不可提名或和議其本人競選該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

席。  

( i i i )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出席會議及符合投

票資格的委員將於委員會會議上投票，獲得絕對多數票者當選。  

 

 

徵詢意見  

 

9 .  請區議員就以下事項提出意見：  

 

( i )  在 2 0 1 4 至 2 0 1 5 年度是否保留現時的五個委員會，其中漁農工商、旅

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是否易名為經濟及文康事務委員會，另是否沿用

附錄 I 至附錄 V 所載各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見上文第 3 段及第 7 段 )；  

( i i )  每名區議員必須加入最少一個委員會的做法應否維持不變 (見上文第 5

段 )；  

( i i i )  應否繼續委任增選委員入委員會 (見上文第 5 段 )；  

( i v )  如決定繼續委任增選委員入委員會，每名區議員可提名不多於一名人

士加入不多於一個委員會作為增選委員的做法應否維持不變，另地區

設施管理委員會應否繼續不設增選委員席位 (見上文第 5 段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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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是否繼續設立委員會副主席一職及沿用大埔區議會選舉主席及副主席

的方式選舉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  

 

 

 

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2 0 1 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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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大埔區議會  

漁農工商、旅遊及文娛康體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a )  協助發展及推廣區內的漁農工商業及旅遊業；  

( b )  討 論 區 內 漁 農 工 商 業 及 旅 遊 發 展 的 問 題 ， 有 需 要 時 尋 求 政 府 部 門 協

助；  

( c )  協助農民、漁民、企業家和工業家了解政府的漁農工商政策及掌握各

種新技術；  

( d )  為農民、漁民、企業家、工業家和政府部門提供溝通途徑；  

( e )  推廣區內康樂、體育、文化及娛樂活動，並就區內康樂、體育、文化

及娛樂活動的發展提供意見及建議，以及監察有關部門就有關意見或

建議進行的跟進工作；  

( f )  透過宣傳及推廣大埔區議會的工作及形象，讓市民對大埔區議會的工

作有所認識﹔  

( g )  就運用區議會撥款，於區內推行與本委員會職權有關的社區參與活動

或計劃，提供意見，以及行使賦予的權力，在適當情況下，批准有關

的撥款作上述用途﹔  

( h )  檢討區議會撥款準則及有關程序，並在有需要時向區議會提交修訂建

議；以及  

( i )  定期向區議會報告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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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I  

 

大埔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a )  參與管理區內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康樂、體育及文娛設施 (例如室內

運動場、運動場、公園、鄰舍休憩用地、泳池、公眾泳灘及圖書館 )，

並就區內其他文康設施的供求、使用及管理，提供意見﹔  

( b )  就區議會參與管理的地區設施，履行下列職責：  

( i )  考慮是否通過有關設施的運作、管理和維修的建議；  

( i i )  提出或通過有關利用這些設施推行計劃和活動的建議；   

( c )  就本委員會或有關政府部門運用區議會撥款，於區內推行與本委員會

職權有關的社區參與活動或計劃，提供意見，以及行使賦予的權力，

在適當情況下，批准有關的撥款作上述用途﹔  

( d )  就運用“地區小型工程”專用的整體撥款，於區內進行地區小型工程，

提供意見。委員會因應撥款的多寡，以及按需要在大埔民政事務處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協助下，履行下列職責：  

( i )  提出工程計劃和蒐集地區人士的意見及要求；  

( i i )  通過由區議員／政府部門倡議的工程計劃及有關撥款；  

( i i i )  決定工程計劃的範圍、規模及推行方案；  

( i v )  訂定各項工程計劃的緩急優次；  

( v )  訂定工程計劃的推行時間表；  

( v i )  透過工程代理人／政府部門定期提交的報告，監察工程的進度

及撥款的運用；以及  

( e )  定期向區議會報告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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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I I  

 

大埔區議會  

環境、房屋及工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a )  監察食物環境衞生署在區內提供的設施及服務，如公共廁所、街市及

街道的衞生情況，並就區內的環境衞生服務及其建議政策、措施、計

劃，以及有關工作的緩急次序與私營承辦商所提供的市政服務的表現

和水平等事項，提供意見；  

( b )  與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政府有關部門合作，在區內舉辦環境衞生宣傳活

動及社區參與計劃；  

( c )  配合中央政府的環境保護政策，在區內推廣環保意識及推動小型環境

綠化計劃；  

( d )  探討區內的環境問題，找出衞生黑點，並提出改善建議；  

( e )  就房屋事宜，包括規劃、擬發展的房屋類別、房屋設施及屋苑管理等

提出建議；  

( f )  就地區發展事宜，包括城市規劃、土地用途提供意見；  

( g )  就區內工程項目及設施，包括有關的市政設施的工作緩急次序、地點

和設計，提供意見﹔  

( h )  就運用區議會撥款，於區內推行與本委員會職權有關的社區參與活動

或計劃，提供意見，以及行使賦予的權力，在適當情況下，批准有關

的撥款作上述用途﹔以及  

( i )  定期向區議會報告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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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大埔區議會  

社會服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a )  就區內教育、醫療、社會服務、扶貧工作、就業需求及社會企業發展

等事宜提供意見，並建議改善計劃及措施，監察計劃的執行，以解決

服務不足的問題；  

( b )  蒐集及反映區內居民對社會服務事宜的意見；  

( c )  聯絡有關政府部門、地區組織及志願機構，協調彼此的工作，以改善

大埔區現有及計劃提供的社會服務；  

( d )  就運用區議會撥款，於區內推行與本委員會職權有關的社區參與活動

或計劃，提供意見，以及行使賦予的權力，在適當情況下批准有關的

撥款，作上述用途﹔以及  

( e )  定期向區議會報告委員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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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大埔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a )  就區內交通及運輸事項，進行討論及統籌行動；  

( b )  就審查或執行區內各項交通及運輸建議的優先次序，向政府部門提供

意見；  

( c )  就區內公共交通設施的質量和服務效率作出評估，並建議改善方法；  

( d )  指出區內交通、道路安全及泊車等問題，並建議改善方法；  

( e )  就區內有關交通及道路工程項目及設施的工作緩急次序、地點及設計，

提供意見；  

( f )  就影響本區交通及運輸的事宜，收集民意；  

( g )  就運用區議會撥款，於區內推行與本委員會職權有關的社區參與活動

或計劃，提供意見，以及行使賦予的權力，在適當情況下，批准有關

的撥款作上述用途；以及  

( h )  定期向區議會報告委員會的工作。  

 

 


